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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概况
一、主要职能
（一）贯彻执行党和政府关于林业发展、林业生态环境建设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研究制定辖区林业发展、防护林建设等林业生态环境建设方针、政策；负责组织起草制定辖区林业发展战略规划、计划，经批准后组织实施。

（二）组织指导辖区森林资源调查、规划、设计、动态监察及管理工作；依据《森林法》组织编制、审核全地区森林采伐限额并监督执行；依据《森林法》、《土地管理法》及有关地方性法规，负责林地、林权管理，会同有关部门调解处理林权纠纷；负责征用、占用林地的初审及主管森林资源有偿使用并监督林地开发利用。

（三）组织落实全县造林绿化、各类林业工程项目的建设，对苗圃及林业工作站进行管理，指导全县园林绿化工作。

（四）对包括木材生产、森林旅游等在内的林业产业实行管理,负责林业产业经济运行的动态分析、预测和信息发布；指导林业行业内部产业结构调整和产品结构合理布局以及多种经营的工作。

（五）负责管理森林和野生动物类型自然保护区，主管全县陆生野生动物、植物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按照管理权限主管猎枪弹具和购销的使用管理工作；制定及调整地区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植物名录，所行署批准后发布。

（六）指导全县林业公安工作和林业公安队伍建设；指导协调、监督查处破坏森林资源的野生动物资源的重大案件；组织指导、检查监督和协调全县森林防火工作和森林病虫鼠害防治和检疫工作。

（七）指导林业基本建设，负责林业基本建设。

（八）负责辖区各类林业基金的筹集管理和监督使用，监督、管理国有林业资产；负责林业各项重点建设项目和各项资金的审计。

二、机构设置
 华池县林业局内设25个单位：沙棘产业开发管理所、退耕还林（草）办公室、庆阳市森林公安局华池派出所、公益林管理工作办公室、封山禁牧稽查大队、华池县护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林业技术推广站、林木种子工作站、林木病虫害防治工作站、果树管理工作站、林业综合服务管理中心、9个基层林业站、3个苗圃。

本单位共有人员113人，其中：在职职工52人，骋用1人，退休人员39人，遗嘱供养人员21人。

三、人员情况
2018年度，我单位共有编制31名，其中：行政编制6名，参公事业编制0名，事业编制24名，后勤编制1名。财政供养总人数74人，其中：在职人员35人，雇佣人员0人，离退休39人，遗属0人。
四、资产情况
2018年底，华池县林业局有总资产61162313.41元。其中：流动资产57918440.95元，固定资产3243872.46元。固定资产主要为:房屋2248325.46元；汽车0辆，共计0元；专用设备0台，共计0元；其它固定资产995547.00元。

五、政府采购
     2018年度华池县林业局政府采购总额8241109.58元，其中按采购内容：货物采购104662.50元。服务采购8114897.08元,工程21550.00元。

第二部分    2018年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一、2018年度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一)收入总计104449993.06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102734396.06元，其他收入1715597.00元。
    （二）支出总计84152191.49元，其中：基本支出4725385.06元，项目支出79426806.43元。

二、2018度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一）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
2018年财政拨款支出81914390.69元，其中：基本支出  4725385.06元，占本年财政拨款支出的8.2%；项目支出77189005.63元，占本年财政拨款支出 91.8%。
（二）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构成情况
按支出功能分类：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253164.10元，节能环保支出57473509.10元，农林水支出22187717.49元。

按支出经济分类：基本支出  4725385.06元（其中人员经费4176423.06元，公用经费548962.00元）。
三、“三公经费”支出情况
2018年 “三公经费”支出决算16260元，其中：公务用车运行费0元（主要包括：燃油费0元）；公务接待费16260元（共接待16批，168人）。

2018年 “三公经费”较上年（减少）7120元。主要原因为：接待人员减少。

第三部分    名词解释
一、财政拨款收入，是指县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二、事业收入，是指预算单位开展业务活动取得的收入。
三、上级补助收入，指预算单位收到上级单位拨入的非财政补助资金。
四、经营收入，是指预算单位在业务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五、附属单位上缴收入，指预算单位收到附属单位按规定缴来的款项。
六、其他收入，是指预算单位在“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经营收入”等之外取得的收入。
七、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是指事业单位在当年的“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经营收入”和“其他收入”等不足以安排当年支出的情况下，使用以前年度积累的事业基金（即事业单位以前年度收支相抵后，按国家规定提取用于弥补以后年度收支差额的基金）弥补当年收支缺口的资金。
八、年初结转和结余，是指以前年度支出预算因客观条件变化未执行完毕、结转到本年度按规定继续使用的资金，既包括财政拨款的结转和结余，也包括事业收入、经营收入和其他收入的结转和结余。
九、一般公共服务（类）支出，指政府提供一般公共服务的支出。
十、公共安全（类）支出，指政府维护社会公共安全方面的支出。

十一、教育（类）支出, 指政府教育事务支出。包括教育管理事务、普通教育、职工教育、成人教育、广播电视教育、留学教育、特殊教育等。
十二、科学技术（类）支出,指科学技术方面的支出。包括科学技术管理事务、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研究与开发、科技条件与服务、科学技术普及、开展国际重大科技合作、重大专项、转制科研机构、科技奖励等。
十三、文化体育与传媒（类）支出：指政府在文化、文物、体育、广播影视、新闻出版等方面的支出。
十四、社会保障和就业（类）支出,指政府在社会保障与就业方面的支出。包括社会保障与就业管理事务、民政管理事务、财政对社会保险基金补助、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企业改革补助、就业补助、抚恤、退役安置、社会福利、残疾人事业、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自然灾害生活救助、红十字会事务等。
十五、医疗卫生（类）支出，指政府医疗卫生方面的支出。包括医疗卫生管理事务支出、公立医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支出、公共卫生、医疗保障、中医药、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事务等。
十六、节能环保（类）支出，指政府节能环保支出。包括环境保护管理事务支出、环境监测与监察支出、污染治理支出、自然生态保护支出、天然林保护工程支出、退耕还林支出、能源节约利用、污染减排、可再生能源和资源综合利用等支出。
十七、城乡社区事务（类）支出，指城乡社区事务支出。包括城乡社区管理事务、城乡社区规划与管理、城乡社区公共设施、城乡社区住宅、城乡社区环境卫生、建设市场管理与监督支出等。
十八、农林水事务（类）支出，指农林水事务支出。包括农业支出、林业支出、水利支出、扶贫支出、农业综合开发支出等。
十九、交通运输（类）支出，指交通运输和邮政方面的支出。包括公路运输支出、水路运输支出、铁路运输支出、民用航空运输支出和邮政业支出。
二十、资源勘探电力信息等事务（类）支出，指资源勘探电力信息等事务支出。包括资源勘探支出、制造业支出、建筑业支出、电力监管支出、工业和信息产业监管支出、安全生产监管支出、国有资产监管支出、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和管理支出等。
二十一、商业服务业等事务（类）支出，指商业服务业等事务支出。包括商业流通事务支出、旅游业管理与服务支出、涉外发展服务支出等。
二十二、国土资源气象等事务（类）支出，指国土资源、海洋、测绘、地震、气象等公益服务事业方面的支出。
二十三、住房保障（类）支出，指政府用于住房方面的支出。包括保障性安居工程支出、住房改革支出、城乡社区住宅支出
二十四、其他支出，指除以上支出（类）以外的其他政府支出。
二十五、年末结转和结余资金，是指本年度或以前年度预算安排、因客观条件发生变化无法按原计划实施，需要延迟到以后年度继续使用的资金，既包括财政拨款的结转和结余，也包括事业收入、经营收入和其他收入的结转和结余
二十六、基本支出，是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二十七、项目支出，是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二十八、“三公经费”，是指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指单位工作人员公务出国（境）的住宿费、旅费、伙食补助费、杂费、培训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指单位公务用车购置费、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等支出；公务接待费指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二十九、工资福利支出，是指单位开支的在职职工和编制外长期聘用人员的各类劳动报酬，以及为上述人员缴纳的各项社会保险费等。
三十、商品和服务支出，是指单位购买商品和服务的支出。
三十一、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是指政府用于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三十二、对企事业单位的补贴，是指政府对各类企业、事业单位及民间非营利组织的补贴。
三十三、赠与，是指对国内、外政府、组织等提供的援助、捐赠以及交纳国际组织会费等方面的支出。
三十四、债务利息支出，是指政府和单位的债务利息支出。
三十五、基本建设支出，是指各级发展与改革部门集中安排的一般预算财政拨款（不包括政府性基金、预算外资金以及各类拼盘自筹资金等）用于购置固定资产、战略性和应急性储备、土地和无形资产，以及购建基础设施、大型修缮所发生的支出。
三十六、其他资本性支出，是指非各级发展与改革部门集中安排的用于购置固定资产、战略性和应急性储备、土地和无形资产，以及购建基础设施、大型修缮和财政支持企业更新改造所发生的支出。
